
广西壮族自治区即食蔬果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试行)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即食蔬果生产许可审查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

施条例、《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即食蔬

果生产许可审查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与《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结合使用，适用于即食蔬果生产许可核查工

作。 

第三条  本细则中引用的文件、标准通过引用成为本细则的内容。凡是引用文件、标准，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细则。 

第一节 许可范围 

第四条  实施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即食蔬果，食品类别名称为：其他食品,类别编号为

3105，品种明细为：即食蔬果。 

本产品不得分装。 

即食蔬果系指以新鲜蔬菜、水果为主要原料，经预处理、清洗、消毒或不消毒、漂洗或不

漂洗、去除表面水、去皮或不去皮、切配或不切配、杀菌、后杀菌或不后杀菌等处理，可

以改变形状但仍保持新鲜状态，包装后经冷链运输销售的可直接入口食用的产品，包括含

有与其隔离的直接入口调味品（如预包装沙拉酱等）的组合包装产品。 

第二节 生产场所核查 

第五条  即食蔬果生产企业选址、厂区环境、厂房和车间的设计与布局、内部建筑与材料

和库房应符合 GB1488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及《食品生产许可

审查通则》等相关规定。 

第六条  生产区场所包括清洗、生产、包装、库房等场所，合理划分生产区域，生产场所

面积应满足产能需求。检验室面积不包括在生产场所面积内。 



第七条  生产场所根据清洁度分为：一般作业区（外包装区、仓储区等）、准清洁作业区

（工器具清洗消毒区、预处理区、清洗区、消毒区、漂洗区等）、清洁作业区（切配区、

杀菌区、内包装区等）。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车间入口处应分别设有洗手、更衣、

鞋靴消毒、风淋（清洁作业区）等设施。 

生产场所各区之间应根据生产流程、生产操作需要和洁净度的要求采取有效隔离措施，防

止交叉污染。 

第八条  企业生产车间应有环境温度控制设备设施。切配区、杀菌区温度应不高于 15℃，

内包装区温度应不高于 5℃，如有后杀菌工艺，可根据产品属性和生产需求设定内包装区

温度。 

第九条  原料库应根据不同原料属性设置适宜的贮存温度。成品库环境温度根据产品属性

设定，一般不高于 5℃。 

第十条  清洁作业区应安装具备正常换气和洁净功能的空气过滤装置并定期清洁，采取初

效、中效过滤，空气洁净度（悬浮粒子、沉降菌）静态时整体洁净度达到 10 万级。每小

时换气不少于 10 次。 

第十一条  食品添加剂使用应符合 GB 2760 要求，应由专人负责管理，设置专库进行存放，

并使用专用登记册（或仓库管理软件）记录食品添加剂的名称、进货时间、进货量和使用

量等。 

第十二条  储存食品原辅料、半成品和成品的容器、包装材料、洗涤剂、消毒剂等食品相

关产品，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相关要求。 

第三节 设备设施核查 

第十三条  企业的生产设备、供排水、清洁消毒、废弃物存放、个人卫生、通风、照明、

温控、检验设施应符合《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GB14881 等有关设备设施的相关规

定、要求。 

第十四条  应配备与生产能力、生产工艺相适应的生产设备，并按工艺流程有序排列，避

免引起交叉污染。一般生产工艺和设备见附件 1-1。若采用不同于附件 1-1 所列生产工艺

的，应配备与生产工艺相适应的生产设备。 



与原料、半成品、成品接触的设备与用具，应使用无毒、无味、抗腐蚀、不易脱落的材料

制作，并应易于清洁和保养。设备、工器具等与食品接触的表面应使用光滑、无吸收性、

易于清洁保养和消毒的材料制成，在正常生产条件下不会与食品、清洁剂和消毒剂发生反

应，并应保持完好无损。 

第十五条 企业自行进行出厂检验的，应配备与检验能力和生产能力相适应的仪器设备，

检验仪器设备和检验用计量器具应按照相关规定定期进行校验。检验设备一般应具有：分

析天平（0.1mg）；天平（0.1g）；灭菌锅；微生物培养箱；无菌室或超净工作台；干燥

箱；水浴锅等。 

第十六条  根据即食蔬果工艺特点选择合理的清洁消毒方法，应配备足够的食品、工器具

和设备的专用清洁设施，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清洁、消毒工器具带来的交叉污染。 

第十七条  供水设施设备应能保证水质、水压、水量及其他要求符合生产需要，其中食品

加工用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必要时应根据产品的特点进行处理（如去离子法、

离子交换法、反渗透法或其他适当的加工方法），以确保满足产品质量和工艺的要求。 

第四节 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 

第十八条  设备布局与工艺流程应符合 GB14881 的相关规定和《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

等相关要求。 

第十九条  应通过危害分析方法明确影响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控制点，关键控制点应包括

但不限于附件 1-1 所涉及的内容。每批即食蔬果应按工艺规定进行生产，对关键控制点进

行监控，并有实施记录。 

第五节 人员管理 

第二十条  应配备掌握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知识及即食蔬果产品加工技术的食品安全管理人

员，应明确其职责，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提供其履行职责的记录。 

第二十一条  自行开展产品检验的企业，应具备 2 名及以上检验人员。检验人员应经专业

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培训，获得相关培训证明，其能力应覆盖即食蔬果产品自行检验项目，

能独立开展工作。 



第二十二条  应对本单位从业人员进行上岗前和在岗期间的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并建立培

训档案。食品生产人员的数量应满足企业的生产需要。具有一定的技术，掌握生产工艺操

作规程，能按照技术文件进行生产，熟练操作生产设备。 

第二十三条  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患有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接触食品的岗位工作。 

第六节 管理制度核查 

第二十四条  应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配备专职或者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按要

求对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等相关知识的培训。 

第二十五条  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对原辅料、包装容器供应商进行审核，并定期进行

审核评估，应在和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中明确双方承担的食品安全责任。企业应对每批次新

鲜蔬菜、水果进行农药残留检测（原料供应商提供合格证明文件的除外）。原料检验、环

境监测、过程监控和产品检验要求详见附件 1-2。 

第二十六条  应建立生产过程管理制度，对生产过程中的原料、清洗、消毒杀菌、包装等

生产环节的质量安全进行管控，并合理设置记录内容，确保实现从原料到成品的追溯管理。 

第二十七条  应制定检验管理制度，包括对原辅料、过程、出厂检验的管理规定，确保产

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 

使用快速检测方法时，应定期与国家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比对或者验证。快速检测结果不

合格时，应使用国家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确认。 

第二十八条  应建立冷链运行管理制度。明确原料、成品贮存的温度监控和记录要求、冷

藏设备定期维护要求、食品冷链运输的温度监控和记录要求，与第三方物流签订运输协议

的，应明确查验第三方物流冷链资质要求，明确相关责任及保障食品安全的措施要求，并

附运输协议。明确食品销售方建立冷藏销售的要求。 

第二十九条  企业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 

第七节 试制产品检验 



第三十条  企业应按所申报即食蔬果主导产品和执行标准，分别从同一规格、同一批次的

试制产品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样品检验。 

第三十一条  企业应对提供的检验报告真实性负责；检验项目按产品适用的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产品标准、企业标准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相关公告要求进行。 

第八节 其他要求 

第三十四条  本细则仅适用于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即食蔬果生产企业，不适用现制现售产

品。 

第三十五条  在发证检验中，如果地方标准、企业标准和产品标签上标注了审查细则规定

以外的其他指标，发证检验时也要进行检验，并按相关标准、产品明示值进行判定。 

第三十六条  生产企业如自行加工调味料包，其调味料包应满足相应类别产品生产许可证

审查细则的相关要求。调味料包等如有外购，应对其进行进货验证。 

  



 

附件 1 

即食蔬果基本生产工艺、设备设施和关键控制点 

序

号 
基本生产工艺 生产设备设施 关键控制点 

1 入库贮存 冷库等冷藏设备 分类存放、环境卫生、贮存温度控制 

2 原料预处理 / 将不可食部分去除 

3 清洗 水槽、清洗机等 水质情况符合用水标准 

4 （消毒漂洗） 水槽、清洗机等 消毒液种类、浓度、时间、温度控制 

5 （护色） 水槽、喷淋设备等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2760 规定。 

6 去除表面水 风干机、离心机等 脱水方式和脱水时间 

7 （去皮） 去皮机等 将不可食部分去除，切割间温度 

8 （切配） 切块机、切菜机等 果蔬停留时间，环境、人员卫生控制 

9 杀菌 臭氧或紫外线杀菌器等 臭氧浓度、紫外线辐照强度控制 

10 包装（后杀菌） 半自动或自动包装机等 
包装材料，果蔬停留时间，环境、人员卫生

控制。 

11 
（充保护气或不充

气） 
气调保鲜设备 保护气组成和使用条件 

12 
在线或成品金属检

测 

金属探测仪或 X-光异物检

测仪 
混入金属碎片 

13 产品贮存运输 / 分类存放、环境卫生、温度控制 

 

  



附件 2 

即食蔬果生产企业原料检验、环境监测、过程监控和产品检验要求 

监

控

项

目 

监控指

标 

建议取样点 

监控方法 
执行

标准 
监控频率 

原

料

检

验 

蔬果 
农残（有机磷、氨基甲

酸酯类） 

/ 

快速

检测 
阴性 

批发采购的

每批次产品 

环

境

监

控 

食品接

触表面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 

食品加工人员的

手部、工 作服、

手套传送皮带、

工 器具及其他直

接接触食品 的设

备表面 

快速

检测

或实

验室

检测 

结合生产实际情况确定监

控指标限值 

验证清洁效

果应在清洁

消毒之后，

其他每月不

少于 1 次 

与食品

或食品

接触表

面邻近

的接触

表面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

卫生状况指示微生物，

必要时监控致病菌 

设备外表面、支

架表面、 控制面

板、零件车等接

触 表面 

快速

检测

或实

验室

检测 

结合生产实际情况确定监

控指标限值 

每月不少于

1 次 

加工区

域内的

环境空

气 

菌落总数、酵母或霉菌

等 

靠近裸露产品的

位置 

快速

检测

或实

验室

检测 

结合生产实际情况确定监

控指标限值 

每月不少于

1 次 



过

程

监

控 

水质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余氯 

/ 快速

检测

或实

验室

检测 

GB 5749 
每周不得少

于 1 次 

生产车

间环境

温度 

温度 

/ 
温度

计 
≤15℃ 

每 4 小时 1

次 

成品储

存间温

度 

温度 

/ 
温度

计 
≤5℃ 

每 4 小时 1

次 

产

品

检

验 

成品 

感官 / 自检 企业标准 每批次 

标签 / 自检 企业标准 每批次 

净含量 / 自检 企业标准 每批次 

菌落总数 / 自检 企业标准 企业自定 

大肠菌群 / 自检 企业标准 企业自定 

致病菌(沙门氏菌、金

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

希氏菌 O157:H7、单

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 

实验

室检

测 

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大肠埃希氏菌

O157:H7 依据

GB29921，单核细胞增

生李斯特菌不得检出 

企业自定 

 


